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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5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影视剧投资收益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吉翔影坊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就其作为制片方投资摄制的现实主义题材年代电视剧《老中

医》之播映权转让事宜，于 2018年 6月 21日开始与北京中联华盟文化

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推进《电视剧<老中医>投资收益权转让协议》的签署

工作。根据协议，按照该剧每集单价不低于人民币 800万元标准计算本

协议下的转让费用，该剧集数共 60 集（暂定），即交易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4.8亿元整（大写：人民币肆亿捌仟万元整）。 

 2、上述合同目前尚在谈判阶段，该事项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为防止该

事项信息泄露，公司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披露。合同签署进度将依据最终

条款是否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存在不确定性。 

 

 

一、进展概况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下属全资子公司霍尔

果斯吉翔影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翔影坊”）的《告知函》，吉翔影

坊筹划就其作为制片方投资摄制的现实主义题材年代电视剧《老中医》（以下简

称“该剧”）之播映权转让事宜，目前已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同北京中联华盟文

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华盟”，“吉翔影坊”与“中联华盟”合称

“双方”或“协议双方”）推进《电视剧<老中医>投资收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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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本协议”）的签署工作。公司就此重大业务事项的进展情况做信息披露。 

    

二、交易对手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北京中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机构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筱筠 

    注册资本：人民币 41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 16号院 2号楼 15层 07单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技术培训；从事文化经纪业务；销售工艺品；电影发行；电影摄制；演出经纪；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电

影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2、交易对手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交易情况 

    中联华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交易之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中

联华盟与公司未发生类型业务的交易金额。 

    3、交易对手的履约能力 

    中联华盟（阿里影业）是国内一线的综合影视公司，拥有丰富的电视剧评估、

采购和运营经验；目前，中联华盟视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 

    

三、涉及的主要内容 

    就授权方（吉翔影坊）授予领权方（中联华盟）下述电视剧播映权事宜，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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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初步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1、授权节目：现实主义题材年代电视剧《老中医》 

    2、授权内容 

    授权性质：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广播权、独家放映权、独家广告经营

权及收益权、独家单独进行维权的权利，以及上述权利的转授权。 

    授权期限：双方协商确定 

    授权区域：全球 

    播出时间：具体上线时间和播出日期由双方协商确定 

    3、转让费用 

    按照该剧每集单价不低于人民币 800万元标准计算本协议下的转让费用，该

剧集数共 60集（暂定），即中联华盟应向吉翔影坊支付的转让费用总额为不低于

人民币 4.8亿元整（大写：人民币肆亿捌仟万元整）。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向对方履行付款金额，否则违约方应按日按

照逾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为公司电视剧《老中医》的播映权转让合同，金额总计 48,000

万元。如本次交易顺利推进，合同正式签署，将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及净利润

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影响金额需待完成交易最终决算后确定。 

2、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合同对上述交易对手方产生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目前尚在谈判阶段，签署进度将依据最终条款是否符合公司利益最

大化为前提，存在不确定性。 

2、该剧仍在后期制作阶段，存在实际制作完成时间与预期完成时间不一致，

导致实际获得发行许可时间与预期时间不一致，进而影响合约约定的播出时间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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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本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3 日 


